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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所定事項，提供學生適當

教育措施，依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

作辦法(以下簡稱運作辦法)第十條及教育部補助偏遠地

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規定，設置任

務編組性質之偏遠地區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區域中

心），推動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偏遠地區學校整體發

展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區域中心任務如下： 

（一）協調所轄偏遠地區學校所需人力，統合規劃學校行政

減量相關業務運作（如合聘教師、教師跨校備課、跨

校運動會、跨校戶外教學活動等）。 

（二）增進偏遠地區學校教師數位資訊素養及學生應用知

能，結合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等相關單位，積極

輔導偏遠地區學校資訊賽事培訓，強化偏鄉學生習得

科技工具知識與操作。 

（三）增進偏遠地區學生閱讀素養及語文理解能力，蒐集及

分析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學習及適應問題，並提示相關

因應機制。 

（四）盤整偏遠地區學校相關設施設備（如校園安全環境等

改善）並逐年更新，以促進學生學習及維護友善校園。 

三、區域中心人員配置如下： 

（一）召集人：1人，由本府就具校長、專業工作人員或學

者專家聘兼之，統籌計畫規劃與執行。 

（二）副召集人：1-2 人，由本府就具專業工作人員或校長

聘兼之，襄助召集人計畫規劃與執行。 



（三）諮詢人員：2-4 人，由本府編制內正式教師聘兼之。 

（四）專業工作人員：2-4 人，由本府遴選具專家學者或相

關專業人員之編制內正式教師聘兼之。 

（五）工作人員：1人，由本府指定代理教師、學校相關人

員或專案助理聘（派）兼之，工作地點由本府指定。 

  召集人、副召集人、諮詢人員、專業工作人員之任期為

一年，任期屆滿前，經本府考核通過者，得續聘兼之。 

區域中心人員於聘任期間有工作不力或違反相關法規之

不適任情形者，本府得終止聘任，不受聘期之限制。 

四、區域中心專業工作人員之資格、人數及遴選程序，依本

府公告之簡章辦理。遴選方式如下： 

（一）由本府邀集以下類別人員組成遴選小組公開遴選： 

1.本府教育處代表。 

2.學者專家。 

3.具課程專業校長。 

4.具該領域專業/經驗教學人員。 

（二）專業工作人員應具下列各項條件： 

1.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編制內正式教師。 

2.具該領域專業/經驗或課程教學專長者。 

五、區域中心工作會議以每 3個月召開 1次為原則，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以了解工作進度，並適時調整執行方

式。 

區域中心應擬訂年度工作計畫，至遲於補助計畫申請期

程開始前一個月內報本府審查；執行成果，於學年度結

束後一個月內報本府審核。 

六、經遴選通過擔任專業工作人員之正式教師，得減授部分

或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支援中心事務。 

擔任區域中心召集人、副召集人、專業工作人員及工作人 

員者其權益依運作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區域中心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得支領兼職費。但教師以商借 

或借調方式擔任者，不得支領兼職費。 

七、區域中心人員考核如下： 

（一）教師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者： 

1.由本府訂定考核指標，組成考核小组，並就召集人、

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之任務及服務時間，依其計

畫推動、專業知能、課程發展及參與定期會等面向，

分別考核。 

2.受考核者於自評後，由區域中心召集人初評，再由考

核小組參考召集人初評情形，予以複評。 

3.本府依考核情形，辦理下列事項： 

（1）分數九十分(含)以上：記功一次，續聘。 

（2）分數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記嘉獎二次，續聘。 

（3）分數八十分至八十四分：記嘉獎一次，得予續聘。 

（4）分數未達八十分：不予敘獎，不予續聘。 

（二）教師擔任工作人員者： 

1.由區域中心召集人視工作人員之職責，就其專業知

能、溝通協調、工作效率與品質及參與定期會等面向

訂定考核指標，予以考核。 

2.受考核者自評後，由區域中心召集人考核。 

（三）諮詢人員、擔任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之校長，由本府視

區域中心成效考核之。 

  教師擔任副召集人、專業工作人員且考核結果優良者，本 

府得為下列奬勵： 

（一）三年內有二次考核之分數九十分(含)以上，並獲記

功者，本府得安排至國內（外）學校（或機構），進行參

訪。 

（二）教師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支援副召集人或專業工

作人員者，除前款奬勵外，其三年內有二次考核成績達



區域中心前百分之十者，得向本府申請於暑假期間赴國

外學校或機構，參與提升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能之短期進

修之部分補助；以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擔任專業工作

人員者，部分補助之費用，為全時擔任者之二分之一。 

（三）獎勵之申請方式及補助額度，由本府另定獎勵計畫

辦理，獲獎勵者，應自考核後二年內，一次申請為限。 

（四）本項第 2款所定受補助人員完成出國參訪獎勵後，

應於各區域中心分享成果。 

專業工作人員以外之區域中心人員，其參與各區域中心運

作，服務績效優良者得優予敘獎。 

八、區域中心應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並於年度開始前二個

月，將年度工作計畫報本府核定；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

將執行成果，報本府審核 

九、區域中心應鼓勵專業工作人員參加本府辦理之增能研

習，以提升專業知能。 

十、區域中心辦公及活動處所由本府指定設置。 


